关于《厦门市个人破产咨询辅导服务规程

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《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于2025年8月26日公布，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施行。市政府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结合实际工作需要，经研究确定厦门市司法局作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，行使破产事务管理职能。根据《条例》规定，我局将承担提供咨询辅导的职责，为规范工作流程，给个人破产当事人提供高质高效的服务，起草了《厦门市个人破产咨询辅导服务规程（草案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
一是规定了厦门市个人破产申请前咨询辅导服务的适用范围、人员配备要求、服务流程、服务内容、组织辅导、辅导报告、档案管理等内容。

二是构建了从咨询登记、线上咨询、材料审核、线下面谈到出具辅导报告的完整咨询辅导服务程序，有效提高辅导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

三是规范了辅导面谈的核心内容，包括普法教育、财务状况询问、立案指导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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